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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幷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産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ZTE CORPORATION 

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63） 

 

關於對股票期權激勵計劃授予激勵對象名單 

及授予數量進行調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本公告的內容真實、準確和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

陳述或重大遺漏。 

 

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或“中興通訊”）第六屆董事會

第十一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調整公司股票期權激勵計劃激勵對象名單及授予

數量的議案》，同意對授予的激勵對象及授予數量進行調整。經調整，原激勵對

象人數由1,531人調整為1,528人。原股票期權授予數量由10,320萬份調整為

10,298.9萬份。 現將調整相關事項公告如下： 

一、股票期權激勵計劃簡述 

公司二零一三年第三次臨時股東大會、二零一三年第一次A股類別股東大會

及二零一三年第一次H股類別股東大會審議通過的《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期權激勵計劃（草案修訂稿）》（以下簡稱“《股票期權激勵計劃（草案修訂稿）》”）

規定授予公司董事、高級管理人員及業務骨幹共10,320萬份股票期權，每份股票

期權擁有在激勵計劃有效期內的可行權日，以行權價格和行權條件購買一股中興

通訊股票（人民幣A股普通股）的權利，激勵計劃的股票來源為公司向激勵對象

定向發行公司股票。本次授予的股票期權數量占《股票期權激勵計劃（草案修訂

稿）》公告日公司股本總額344,008萬股的3%，行權價格為13.69元人民幣/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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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調整事由及調整後情況說明 

（一）調整事由 

鑒於激勵對象華如松、遲迅2人已經離職，激勵對象華健斌1人已經去世，激

勵對象人數由1,531名調整為1,528名。根據《股票期權激勵計劃（草案修訂稿）》

及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公司將取消上述3人參與本次股票期權激勵計劃的資格

及將獲授的股票期權共計21.1萬份。因此，本次股票期權激勵計劃授予股票期權

數量由10,320萬份調整至10,298.9萬份，占公司目前總股本343,754萬股①的3%。 

（二）調整後情況說明 

本次激勵對象和授予股票期權數量調整後，公司授予的股票期權數量

10,298.9萬份，占公司目前總股本的比例為3%。股票期權激勵對象共計1,528人，

其中公司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18人、其他激勵對象1,510名。本次股票期權具體

分配情況如下：  

序號 職務 姓名 
擬分配期權數量 

占授予總量比例 占目前總股本比例 
（萬份） 

1 董事 張建恒 3 0.03% 0.001% 

2 董事 謝偉良 3 0.03% 0.001% 

3 董事 王占臣 3 0.03% 0.001% 

4 董事 張俊超 3 0.03% 0.001% 

5 董事 董聯波 3 0.03% 0.001% 

6 執行副總裁 田文果 20 0.19% 0.006% 

7 執行副總裁 邱未召 50 0.49% 0.015% 

8 執行副總裁 樊慶峰 50 0.49% 0.015% 

9 高級副總裁 趙先明 50 0.49% 0.015% 

10 高級副總裁 龐勝清 45 0.44% 0.013% 

11 高級副總裁 曾學忠 45 0.44% 0.013% 

12 高級副總裁 徐慧俊 35 0.34% 0.010% 

13 高級副總裁 葉衛民 40 0.39% 0.012% 

14 高級副總裁 朱進雲 45 0.44% 0.013% 

                                                        
①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拟向激励对象授予总量不超过 10,320 万份的股票期权，对应的股票约占《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 3%。此后，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公司《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不符合解锁条件的约 254 万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过户

手续及注销事宜，本公司的股本总额由 344,008 万股变更为 343,754 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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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職務 姓名 
擬分配期權數量 

占授予總量比例 占目前總股本比例 
（萬份） 

15 高級副總裁 張任軍 35 0.34% 0.010% 

16 高級副總裁 陳健洲 45 0.44% 0.013% 

17 高級副總裁 程立新 20 0.19% 0.006% 

18 董事會秘書 馮健雄 40 0.39% 0.012% 

19 其他激勵對象 1,510 人 9,763.9 94.81% 2.840% 

 合計 1,528 人 10,298.9 100% 3% 

具體內容詳見與本公告同日發佈的《海外監管公告》。 

三、其他相關事項 

本次激勵對象和授予股票期權數量調整根據《股票期權激勵計劃（草案修訂

稿）》及其摘要等相關文件的相關內容進行相應調整。 

四、獨立非執行董事意見 

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一致認為，公司本次對股權激勵計劃股票期權的激勵對

象、授予數量的調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管理辦法（詴行）》（以下簡稱“《管

理辦法》”）、《股權激勵有關備忘錄1號》、《股權激勵有關備忘錄2號》、《股權激

勵有關備忘錄3號》以及公司《股票期權激勵計劃（草案修訂稿）》的相關規定，

一致同意公司董事會對激勵對象、授予數量進行上述調整。 

五、監事會對調整後的激勵對象名單核實的情況 

監事會對公司激勵對象名單進行核實後認為：公司本次對股權激勵計劃股票

期權的激勵對象、數量的調整，符合《管理辦法》、《股權激勵有關事項備忘錄 1 

號》、《股權激勵有關事項備忘錄 2 號》、《股權激勵有關事項備忘錄 3 號》以及

《股票期權激勵計劃（草案修訂稿）》的相關規定；調整後的公司所確定的授予

股票期權的激勵對象均符合《管理辦法》、《股權激勵有關事項備忘錄1號》、《股

權激勵有關事項備忘錄2號》、《股權激勵有關事項備忘錄3號》等法律、法規和規

範性文件規定的激勵對象條件，符合《股票期權激勵計劃（草案修訂稿）》規定

的激勵對象範圍，其作為公司本次股票期權激勵對象的主體資格合法、有效；除

前述部分激勵對象因離職或離世等原因，不再符合成為股權激勵對象的條件而未

獲得授予外，公司本次授予股票期權激勵對象的名單與2013年第三次臨時股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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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2013年第一次A股類別股東大會和2013年第一次H股類別股東大會批准的股票

期權激勵計劃中規定的激勵對象相符。 

六、法律意見書結論性意見 

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師事務所律師認為：本次對股票期權激勵計劃的激勵

對象名單及授予數量調整（以下簡稱“本次調整”）及本次調整後的激勵對象授

予股票期權事項（以下簡稱“本次授予”）已經取得了必要的授權和批准，並履

行了現階段必要的程序；公司董事會根據股東大會的授權以及《股票期權激勵計

劃（草案修訂稿）》的相關規定，對公司股票期權激勵計劃中的激勵對象、授予

數量等相關事項進行的調整，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中華人民共和證

券法》、《管理辦法》、《股權激勵有關事項備忘錄 1 號》、《股權激勵有關事項備

忘錄 2 號》、《股權激勵有關事項備忘錄 3 號》的有關規定，本次調整合法、 有

效。 

 

 

承董事會命 

侯為貴 

董事長 

 

深圳，中國 

二零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三位執行董事：史立榮、殷一民、何士友；六位非執行董

事：侯為貴、張建恒、謝偉良、王占臣、張俊超、董聯波；以及五位獨立非執行董事：曲曉

輝、魏煒、陳乃蔚、談振輝、張曦軻。 

 


